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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石 磊

企业组织整合与产权交易

在一切存在资源约束，从而存在竞争和利益权衡的场合，组织内部各要素之间和不同组织

之间，都会频繁地发生结构变形、分化与整合。 分化与整合是组织演进过程中相互关联的组织

行为，从时序上将两者断然分开是困难的，组织分化过程往往也是组织整合过程；但这并不排

斥一定时域内分化多千整合或整合多于分化的情形。本文对我国企业组织整合的研究，首先基

千两种组织行为之间的不可分性和不一致性；对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分类调整的主张，则是着眼

千提高企业组织整合的效率。

一、组织分化：中国企业制度改进的初始绩效

中国在计划者主权体制下形成的企业组织，在结构上是高度稳定的。 原因是：各种仅具有

行业分工和部门隶属性质的企业事实上只是
“

国家托拉斯
”

组织的内部工厂和内部商店，不存

在企业微观利益的独立，其行为方式也是既有制度安排给定的，企业组织结构变动唯一地导源

千计划者的行为偏好。这种没有独立利益主体的托拉斯组织，可以最充分地满足计划者根据宏

观均衡目标而对资源存量所作的计划调配，比如60年代初经济调整时期对部分高消耗、低效

益企业的关、停、并、转和重工业投资在广大内陆地区的平衡布局。 同时，依附千
“

国家托拉斯
”

的企业组织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在进入之后自由地退出，实现资源的再配置。但正是这样的高度

统一的企业行为和高度稳定的组织结构，从 80 年代初的放权让利式改革开始便迅速分化，足

见市场信号对企业组织变化的影响之巨，尽管种种超经济强制措施经常使市场信号严重流失

与失真。

组织分化首先从利益分化开始。这一点与衣村地权制度的重大变革所引起的农户之间、衣

户与原有社区之间的利益分化十分相似。 相似并非出千偶然。当
“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

的地权

制度使农户无法在经济上真正享有地权和行为选择权，从而被动地归并千社区的
“

集体行动
”

时，企业所依从的
“

国家托拉斯
”

也具有同样的制度功效，只是由千多年积淀的城乡差别使企业

与衣户的福利水平显出较大差别而已。 因此，对农户的放权让利与对企业的放权让利，都会导

致机理相似的利益分化。 这也许有助千说明 80 年代初 中国在体制目标还十分模糊的情况下，

为什么仅仅依靠远离体制深层的放权让利便可以同时打破在城乡维系已久的低水平均衡，为

什么将首创千农村的承包制这种放权让利的合约形式引入企业之后，也同样可以加速企业组

织之间、企业与主管部门之间、企业与国家宏观部门之间的利益分化。 这种分化在衣村直接引

起生产结构、职业结构和经营方式的大幅度调整，刺激了以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农村产业分

工结构的形成，在城市则出现了企业摆脱经济隶属于行政这种非市场关系的强烈冲动，使
“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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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托拉斯 ”体制的约束力和稳定性随之消失。
利益结构初始分化的制度绩效难免浮于浅表，然而却是对计划者主权体制的无声的革命。

中国强制推进重工业主导型发展战略长达20多年，其得心应手的推进手段，一是在“工农联
盟 ”的旗帜下将利益分配线移向有利于重工业持续扩张的一 边，相应地收缩衣民的利益空间

（石磊，1994)；二是在“国家托拉斯 “体制下把扩大 再生产的职能和条件集中千计划者手中，以

政府的行为偏好替代企业组织的行为偏好，以计划者的宏观目标替代企业的微观目标。浅层次
的放权让利及其以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各种实现方式，默认了 一个基本事实：企业行为是受微
观利益预期驱动的。改革”国家托拉斯“体制的初始努力，使得维系几十年的无利益主体的“利
益共同体“迅速分化。计划者向企业放权，意味着企业有权根据利益预期作出行为选择；计划者

对企业让利，意味着企业在利益关系上不再无条件地归并千“利益共同体”。个人始终是依附于

特定组织载体的。 当组织本身脱离“国家托拉斯”之后，个人与企业组织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以

偷懒替代勤勉，进而被动地以闲暇替代货币收入（潘振民、罗首初，1988)的内在机制便随之消
失。

企业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从“国家托拉斯”组织中分化出来，只完成了市场组织结构调整

的第 一步，而且带有浓厚的行政性分权色彩 一一 权力是政府 ”给 ＂的，利益是政府”让 ＂的，因而

对权和利的增量调控主要取决千政府的行为偏好。以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一方，以企业作为制

度需求者一方，在两者之间寻求制度均衡往往十分困难，供求双方各自具有不同的利益偏好函
数及其变批体系。 政府根据国民经济增长总水平、财政与金融状况、产业结构调整计划和区域
发展的整体安排，决定制度供给的增量大小和分配方案，比如中央政府在几次超常规经济波动
中的政策选择、对经济特区的政策倾斜等。企业则根据自己的利益预期，调整要素投入数量、投

入结构和产品产扯，希望政府让利幅度越大越好，并希望制度增量和优惠政策的分配更多地向
自己倾斜。如果政府可供给的制度条件和政策及其分配方案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企业便会理
性地寻求避税、转嫁风险、转移成本，甚至制售伪劣。 问题的严重性在千，由此引起的社会成本
通常不是均衡地分布千一切企业组织，而是集中分布于在不均衡市场上谈判和违约能力最低
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后者在既定的财产委托代理关系下很难超越各种制度约定，在行为选择上
不像非国有企业那样具有充分弹性，因而它的某些优秀品质（在市场规则普遍有效的环境中，

这种严格履约的品质是更为必要的）在企业行为普遍分化的条件下反而成为束身的绳索。这并
不奇怪。在竞争规则不能同时对一切竞争主体构成强制约束，甚至默认另 一些竞争主体具有违

约而不付成本的权力时，履约者的制度成本等千履约过程中的常规成本与社会违约成本之和。
撇开产业分布和部门增长 效应的不均衡以及其他体制因素对国有企业的负面影响，仅仅由千

制度约束的不均衡性所导致的社会成本集中分布，就足以令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难以承载了。

况且，这种从利益分化开始的组织分化，恰好处于市场结构大幅度调整、市场容量迅速扩大、国

民经济超常规增长阶段，转嫁到国有大中型企业身上的超额社会成本必然转化为更高的机会
成本。我们由此可以局部地推断，为什么重加工和重基础行业的某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国民经
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却日益陷千财务危机。有意思的是，社会舆论普遍集中于批评国有企业的经

营管理体制，却无视社会成本随着组织分化而向国有企业集中分布的事实。

制度是不可分割的。 企业在某种制度安排下受损或受益都属正常。 只有受益者而无受损
者的制度要么不存在，要么无效。 如果制度规定违约必须加倍补偿，就意味着违约的净收益在

理论上为负。这种制度就是一种使违约者受损，而使履约者相对受益的制度。 履约总是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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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使违约者受损的制度安排下，人们宁可接受合理的履约成本(Cooter, Ulan, 1988)，比如
税收。但在制度被分割从而失去均衡约束的清况下，比如允许或默认某些企业可以违约、地方
政府保护所属企业的违约行为，这些企业的违约成本便转化为由履约者承担的社会成本。就是
说，在社会范围内，违约也总是有成本的，总有受损者；违约者不受损，履约者必然受损。

社会成本向国有企业集中分布的事实，引出两个值得深究的经济学命题：（1）组织分化所

具有的制度绩效是不充分的，分化了的企业组织必须归并千新的控制体系；（2）制度安排的有
效性在于维待竞争者成本与收益的相 对均衡，而由履约者为违约者承担社会成本的制度安排，
则使市场结构失去了均衡点。我们不必从任何一种经济学教条中为命题本身寻求支持，它的可
靠性已经为近百年来西方企业组织演化程式所证实 竞争引起垄断，并非意味着资本制度

的没落，而是企业组织在大范围分化之后因无法维待利益均衡所作的适应性选择；经典马克思

主义关千垄断并不否定竞争的正确判断，则反证了这种选择只不过是为了把企业过度分化所

引起的无效竞争转变为有组织的竞争。 我不能确信这一判断在资本制度的任何涵义和任何层
面上都无懈可击（当然 更没有必要为了证明理论逻辑的合理性而赋予资本制度额外的荣誉），
但无论如何，脱开企业组织分化与组织整合的关联机制及其制度意义， 就无法 对当代资本制度
下的企业运行绩效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

中国企业组织在迅速分化之后理性地走向组织整合，其制度意义可能比西方各国 更丰富
些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制度稳定的物质基础，国有资产运行的制度环境是多级委托代理
制：“国家托拉斯“体制随着企业利益分化而不复存在了，但委托代理制的制度环境仍然存在，
它还需要新的组织载体以替代原有的低效率的“国家托拉斯”组织。为了寻求与多级委托代理
制相一致的组织载体，经济学家们最初曾把目标集中千各行政主管部门，希望这些实际上支配
国有资产的中间组织转换职能，真正行使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权。但 10 多年的痛苦实验却令
人失望——这些中间组织无论怎样改变名称和转变职能，都无法改变自己的行政属性。以其代
行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权，实际上是将委托人与代理人合二为一，以致种种旨在强化企业经营
自主权的市场化努力每每受阻，却又很难简单认定谁在制造阻力。

分化了的企业需要新的能够按市场规则行使协调管理职能、降低交易费用的组织载体，而
各种行政性的中间组织却先天性地不具备这种职能。这便是中国企业组织集团化趋势得以出

现并迅速扩展的深层原因之一。对此，用产业组织理论关千组织行为与交易费用的相关性假定
是解释不了的。更值得人们进一步想象与发掘的是：中国企业组织整合的制度意义不限于微观
层面，它可能是在不改变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的制度倾向却又真诚地接受市场规则的情况下，
完善国有资产委托代理制的一个突破口，借此可以寻求稳定的制度支撑点。所以，严格地说，中

国企业组织集团化整合既是企业组织分化的自然结果，又是在体制外围的“清障“工作初见成

效之后剩下的操作余地较大的领域之一。

二、组织整合不等千规模扩张

这一 间题的引入，着眼千 我国企业组织集团化整合中的诸多偏误。

我国企业组织整合的最初尝试始千 80 年代中后期的横向经济联合。但在企业行政隶属关

系不变、上缴利税不变、所有制关系不变的政策安排下，企业之间未能形成目标共容的经营合

作关系和功能一体化所必不可少的资产纽带，地域间、行业间的松散联营最终因严重的利益冲
突、行为失控和管理成本上升而多半解体，甚至同 一地区内的行业内部联合也在几年之后多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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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存实亡。 这样，本来需要通过企业横向联合来达到的调整市场结构、技术和信息分享等目的

便随之落空。 我们由此似可作出这样的判断和推论：在经济隶属千行政的权利结构中，包括企

业组织整合在内的本应相对独立的企业行为，很难超出既定的行政规则（这 一规则的潜在假定

是：政府行为的理性程度总高于企业组织的理性程度）；在企业行为隶属于行政规则而不是隶

属千市场规则的清况下，企业联合所满足的往往不是经营相关、技术相关、工艺相关等集团化

整合原则，因而充其量只能达到1+1=2的效果，即规模效益的最低边界。 因而这种联合对于

任何 一方来说都是可有可无的。

强调相关性原则，基于对集团化整合的两个基本目的的考虑。其一，将外部交易内部化，降

低由信息不充分和过度竞争产生的交易费用；其二，通过要素互补，相对放大各相关组织的集

合功能，产生1+1>2的效果。 其他诸如设置进入障碍、强化竞争实力等目的，都是由此派生

的。 中国企业组织整合最初尝试的失败，反证了上述相关性原则的可靠性。 就是说，对集团成

员或合作对象的选择不是随机的，必须充分考虑是否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并放大集合功能，把

完全无关或生产经营性质相同的企业简单地拼凑在一起，只能满足要素叠加，却无助千优化组

织内部的功能结构。 中国近几年来与国有企业改制同步展开的集团化整合，已经吸取了80年

代中后期企业横向联合的教训，突出资产的纽带作用和功能结构的合理性，以名优产品为核心

的产品相关型、以先进技术为核心的生产相关型，和以名牌企业、名牌商标为核心的产供销综

合相关型集团，构成了中国目前企业组织外部整合的基本格局。 可以预见，随着整合过程的进

一步推进和组织结构的进一步完善，一批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核心或母体的企业集团，将成为

国民经济中稳定、可调、高效的基本微观载体，过去长期存在的因微观组织过千分散而使宏观

调控失去支点、政策信号严重流失的现象将自行消减。 同样可以预见的是，在国家与企业集团

之间直接构建国有资产的委托代理关系，将长期代行资产管理权的行业和部门主管机构从委

托代理关系中置换出去，减少低效率的中间层级，无疑是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离的有效

途径，其制度意义是简单的1+1>2的规模效益所无法涵盖的。

与上述正常情况形成鲜明反差的组织整合方式也同样存在。 有些行业主管部门迫千部分

中小企业经济效益持续低落、财务危机日趋严重的现实，以行业内的大型国有企业为核心，组

建了
“

以强带弱 ”型企业集团。也有些行业主管部门一味追求所谓
“

把企业搞大
“

，对市场实行寡

头垄断，以行政手段将本来相互竞争的同类企业简单合并，而不考虑企业之间在合并之后可能

产生的利益冲突、管理层的权利冲突、企业员工的心理冲突和在生产、经营、工艺、技术、要素结

构等方面是否具有互补性。集团的倡导者出千挽救濒千破产的国有中小企业的真诚愿望，千心

千事都无可厚非。从降低交易费用角度考虑，这些集团的组建在经济上具有合理性。但在多法

人实体之间以集团为载体构建稳定的一体化经营体系，不能只考虑降低交易费用的可能。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企业功能互补的前提是利益相关，而要求经济效益好的核心企业无

条件地背负着濒千破产的中小企业，这本身意味着法人实体之间在利益上是不对称的。集团内

部各成员企业具有平等的分享信息和规模效益的权力，但各自的法人产权必须是排他的。 ＂搭

便车
“

行为恰恰在事实上否定了法人产权的排他性、它对群体效率的损害已经用不着重复证

明。要求具有排他性产权的法人实体去蒙受
＂

搭便车
“

行为造成的效率损失，显然有悖千现代企

业的制度规范。 如果我们的评价对象不是企业，而是慈善机构，当然可以在利益相关性之外寻

求其他非经济标准。 当然，强调企业间的利益相关性，并非主张有实力的国有大型企业都可以

无条件地规避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国有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承担着比私有企业沉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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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责任，任何国家都不例外。 甚至可以说，正是为了寻求私有企业无力替代的社会责任承

受主体，各国才或多或少地创办了国有企业（华民，1995)。但无论如何，要国有企业持续地承担

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就必须设身处地地强化其责任能力，而不应强迫其长期超负荷运转，

以致最终成为无奶可挤的老牛。在利益分化、市场分化的背景下推进企业组织重构和集团化整

合，不能再指望国有大中型企业无偿地承担制度转换成本。无论是政府推动、名人推动、名企业

牵头，抑或是企业间自主合并、兼并、合作联营，任何一种整合方式都不可能在上述相关性原则

之外获得成功。

另 一个同样现实的问题是：各企业在进入新的组合结构之前， 都是垂直 一体化的层级控

制体系，各层级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固定的，员工的心态巳经适应了既定的控制方式和层级关

系。而组织重构则意味着彻底打破原有的控制体系和层级关系，管理者和员工都必须大幅度地

调整心态，以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积极的可能是：企业控制体系和工作环境的变迁，使各层级产

生了新鲜感，激发了工作热情。但更为可能的是：企业控制层出现了互不合作的权利集团，决策

程序复杂化，谈判费用增加，企业运转负荷加重；员工不适应新的层级关系，内心的抵触情绪引

起工作效率下降。 这种情形在
“

强强联合
”

的集团组织中很容易发生。 管理层的权力争斗和员

工的不合作，会完全抵销集团化整合所可能产生的组织效率，甚至导致1+1<0 的后果。

基于产品、技术、工艺、经营、利益的相关性原则，考虑企业集团和集团公司在结构上的有

效性，理论上是假定企业交易费用是集团规模的减函数。而事实上这种关系只存在千很窄的界

域之内，因为这里涉及交易费用、管理成本与集团规模之间的动态关系问题。就是说，即使没有

反垄断法外在地约束组织规模，集团内部管理成本、交易费用和集团规模的相关变动，也会内

在地给出集团的规模边界。 其相关变动的基本趋势如下图：

F.C

。

F
 

C'

F

F一交易费用
C一管理成本
s* －－均衡规桢

s

 s*

规模扩张初期，交易费用(F)和管理成本(C)都呈下降趋势。 在曲线FF'出现拐点之前，管

理成本已转降为升，在E点与FF'相交，此交点即为交易费用与管理成本的均衡点，与之对应

的集团规模S＊ 即为均衡规模，即有效规模边界，我们由此可以进一步判断：

第一，规模扩张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但曲线FF'不可能与OS轴相交，即交易费用恒大千零

（零交易费用从来只是一种理论假设——Coase, 1992)。

第二，交易费用下降对管理成本上升的替代存在着边界约束。 在集团达到均衡规模之后，

FF'的切线斜率趋近千0，而CC'的切线斜率加速递增，因而两者之间的替代弹性几乎不存在。

第三，企业集团规模的设定不是人为的，而是由相关的经济变量共同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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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管理成本，从而影响企业组织均衡规模的因素很多，其中最直接的因素是管理者的管
理能力和管理信息相对不足。 实行委托代理制的多法人实体在企业集团中的组合关系错综复
杂，集团的规模越大，管理体系的层级就越多，管理信息就越容易流失或失真，为此必须支出大
量的监督、信息搜寻、劝说、谈判等管理成本。我国国有资产的产权体系本身就存在着多层级的

委托代理关系，随着企业或集团规模的扩大，＂搭便车 “行为对群体效率的影响，会通过多层级

的委托代理关系直接转化为管理成本的上升。 如果集团规模扩张带来的交易费用下降不足以
抵销管理成本的上升，则意味着集团的规模效益为负。

三、在组织整合中调整国有企业结构

组织整合涉及各行业、各部门、各种所有制企业交易与合作关系的调整，当前的重点是国

有企业存量结构及其在产业体系中的功能结构的调整。 国有企业存掀结构调整的实质是包括
”组织“在内的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配置的对象不是礼品，而是具有排他性法入产权的企业组
织，因此，重新配置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产权交易的过程。

国有企业的行业分布是不均匀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方式和对市场调节机制的反应
能力（这些都与体制因素无关）也存在很大差异。所以，抽象地讨论国有企业产权交易是没有意

义的，必须根据国有企业的不同类型，通过有针对性的交易方式和企业重组，优化国有企业的

存量结构。
笫一类：经济效益持续低落，设各和产品老化而又整改无望的中小企业。 对此类企业应以

资产残值交易为主，向法人或个人让渡所有权，收回残值。 交易后的产权关系中不存在所谓国
家与企业法人“ 双重所有“，可以是私人或集团所有。这意味着政府从这些中小企业部门自觉退

出，彻底割断经济隶属千行政的超经济关系，减轻政府运转负荷。 这些中小企业作为国有企业
的历史使命巳经完成，有的需要寻找新的组织载体，有的需要退出市场。

笫二类：经济技术条件好，而让渡产权又不影响国家安全和宏观经济稳定的某些竞争性部

门。 国家让渡这些企业的国有产权，并不意味着国家从这些部门退出，而是通过交易一 投资
一一再交易——再投资……把产权关系固定不变的国有企业变为“流动的国有企业”。 政府在
产权交易后的投资方向主要集中千基础部门和风险成本高、短缺强度大的生产和服务部门，起

着既强化供给能力、又调整产业结构的作用。 由于政府投资的部门多属风险集中、不确定性较
大、重置投资成本较高的部门，所以，对这些经常进入交易过程的企业资产应适当高估。国家或
地方在滚动式交易中形成的收入增扯，可以通过由其控股的投资公司，分散地购买各类企业的
股份，但不应对这些企业直接控股，以免损害企业自我整合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笫三类：在产业性质上属于竞争性的，没有必要由国家垄断经营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如轻
加工部门、一般服务部门、已经具有充分竞争能力的某些重加工部门。对于这些企业，应全面实

行法人所有、法人治理、精英管理、国家控股。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不再是职能资本的所有者与经
营者的关系，而是财产的局部所有者（或主要所有者）与法人财产的全部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在

企业重组过程中，处理这一类企业的产权关系难度较大，既不能实行产权垄断，搞新的“国家托

拉斯 ” ，又不能变相地搞私有化，必须在法人产权独立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寻求制度均衡。但

再难也得走下去，否则，将无法借助千产权重组推进企业组织整合，提高市场的资渊配置效率

和企业的生产效率。 市场和企业的效率损失，是目前国有企业资产严重流失的真实根源。
笫四类：非竞争性的自然垄断部门和具有“公共物品 “性质的公益型部门。（下转笫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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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其行为．以达到繁荣注册会计师行业、完善我国审计市场的目的。

注：

(!)Jensen• M and W •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ur, Agency Cost and Owner

ship Structure" Cl 976) 3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 305. 

＠对
“ 掌握“一 词，存在着争议。本文为了行文的完整性，提出两个层次的含义。但是，按照 一般的理解，第

二类的信息应当称为
“

不完全信息”或者 “半华握信息 ” (semi-holding information)。 后文“ 掌握 “一词，均指第

一类信息。

＠哈耶克所指“ 掌握 “应是第 一类信息的＂ 掌握 ＂。

@Hayek • F • A,"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1945). 

＠此处审计报告的可靠性、相关性、合法性将在后文论述和说明。

@FASB:《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Concepts No 2: Quali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May 1980. 

©经济后果(economic consequences)：指 一项决策所带来经济利益的得失。

＠此处
“

最具有激励性 ”是指经济决策也由注册会计师代为行使，且注册会计师按其经济决策的经济后果

取得利益。 这实际是说，注册会计师变成了委托人的一 部分，或是委托人的影子。

（作者单位：上诲财经大学会计学系；邮编： 200433)

（上接笫8页）产业体系是非均质的，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的客观上必须由国家垄断的

部门。 前者的特点是：不可替代，私人垄断或霖头合谋都更有可能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减少

“消费者剩余
＂

。 后者的特点是：外在经济而内在不经济，在市场价格机制的正向调节下通常处

千不利地位；而为了国家安全、宏观经济稳定、缓解产业瓶颈，又必须强化其增长能力。 国家作

为
“

社会契约
”

组织，有必要有条件对这些不可替代、无力竞争的部门实行所有权和经营垄断。

需要明确的是，法律必须公开承诺此类为数不多的组织所执行的不是市场规则。 其实，这也是

一种
“

规则
“

，一种不适用于 一般竞争性企业的
＂

例外规则
”

。这样反而有助千维护市场规则的严

肃性和统一性。 这不再是体制上的
“

双轨制
”

，而是针对市场机制的先天不足所作的积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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